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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咸阳市城乡供水保障中心）的（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

动CMA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从业人员 49 人，营业收入为 2538200.00 元，资产总额为

23570700.00 元，属于（小型企业）；

2.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3521500.00 元，资产总额为 20015632.00 元

，属于（小型企业）；

3.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安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5520000.00 元，资产总额为 3685000.00 元，属于（

小型企业）；

4.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江苏杰岛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50000000.00 元，资产总额为 90000000.00 元

，属于（小型企业）；

5.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41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江苏湿美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3

人，营业收入为 6524100.00 元，资产总额为 18790026.00 元，属于

（小型企业）；

6.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清时捷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9

人，营业收入为 38485600.00元，资产总额为 30873000.00 元，属于

（小型企业）；

7.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海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10016900.00 元，资产总额为 17856100.00元，属于

（微型企业）；

8.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

员 497 人，营业收入为 265095406.63 元，资产总额为 400721918.35

元，属于（中型企业）；

9.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从业人员 69

人，营业收入为 7025.45 元，资产总额为 3670.34 元，属于（小型企

业、）；

10. （2024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CMA采购项目）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陕西科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3516700.00 元，资产总额为 5218600.00 元，

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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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盖章）：陕西科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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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非残疾人福利企业不填写）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

）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采购 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

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

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单位名称： / （盖单位章）：

日 期： / 年 / 月 / 日

说明：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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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戒毒企业声明函（非监狱、戒毒企业不填写）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 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

企业发展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号）的规定，本单位

为符合条件的监狱、戒 毒企业，且本单位参加的 / 项目采购

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 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

者提供其他监狱、戒毒企业制造的货物 （不包括使用非监狱、戒毒

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 年 月

备注：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供应商提供的《监

狱、戒毒企业声明函》必须真实有效，供应商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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